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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冯达昌 董事 出差原因 王治军 

公司负责人王海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宏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袁宏贵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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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326,942,657.88 265,090,799.18 2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137,044.01 28,619,674.79 5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0,373,613.46 27,743,119.98 4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542,607.26 26,202,570.68 199.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6 0.08 5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6 0.08 5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1.57% 0.5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76,191,982.35 2,647,652,964.46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07,075,847.86 1,963,741,620.63 2.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5,565.6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98,866.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45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971,587.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7,964.46  

合计 2,763,430.5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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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01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海鹏 境内自然人 49.15% 175,748,800 133,311,600   

王治军 境内自然人 16.49% 58,952,280 44,214,210   

鞠成立 境内自然人 1.68% 5,994,240 0   

中国农业银行－

景顺长城核心竞

争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 5,174,289 0   

中国银行－景顺

长城优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 3,229,603 0   

中国银行－景顺

长城动力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3,072,295 0   

中国农业银行－

景顺长城资源垄

断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ＬＯＦ）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2,588,491 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益民红

利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1,970,235 0   

郭军 境内自然人 0.53% 1,900,0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宝海 1 期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1,868,11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海鹏 42,437,2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37,200 

王治军 14,738,070 人民币普通股 14,73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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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成立 5,994,240 人民币普通股 5,994,240 

中国农业银行－景顺长城核心竞

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74,289 人民币普通股 5,174,289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3,229,603 人民币普通股 3,229,603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3,072,295 人民币普通股 3,072,295 

中国农业银行－景顺长城资源垄

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2,588,491 人民币普通股 2,588,49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民红

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70,235 人民币普通股 1,970,235 

郭军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宝海 1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868,111 人民币普通股 1,868,1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海鹏为王治军之兄；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同属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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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1,012.00万元，减少比例69.22%，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归还借款所致； 

2、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161.27万元，增长比例214.68%，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销售的增长及固定资

产进项税额抵扣金额减少，缴纳的增值税增加，从而导致缴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862.09 万元，增长比例32.69%，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及深圳市金之彩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并表所致； 

4、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53.10万元，减少比例6737.68%，主要系报告期内人民币贬值所致； 

5、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07.17 万元，增长比例265.67%，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补贴款增加所致； 

6、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22.13 万元，增长比例62.01%，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利润增加所致； 

7、报告期内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215.61万元，减少比例48.66%，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款减少所

致； 

8、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320.61万元，增加比例106.32%，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补

贴款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626.65万元，增长比例51.25%，主要系随着收入增长，人

工成本增加及报告期内深圳市金之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并表所致；  

10、报告期内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长1,166.73万元，增长比例为47.09%，主要系随着收入增长，缴纳的各项税

费增加所致； 

11、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1,100.00万元，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借款所致； 

12、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1,012.00万元，主要系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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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王海鹏、王治军 

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2009 年 11 月 03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过程

中 

王海鹏、王治军 

如因 2007 年 11

月前没有为员

工缴纳养老及

失业保险、住房

公积金而产生

补缴义务或公

司因此遭受任

何损失，由王海

鹏、王治军以连

带责任形式对

公司进行补偿。 

2009 年 10 月 19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过程

中 

王海鹏 

目前不存在，将

来也不会存在

任何直接或间

接与被承诺方

集团的业务构

成竞争的业务，

亦不会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通过控股

子公司、合资经

营、合作经营或

拥有在其他公

司或企业的股

票或权益等）从

事与被承诺方

2009 年 10 月 19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过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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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竞争或

构成竞争的业

务；对于自己将

来可能出现的

下属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

司、能实际控制

的其他企业、参

股企业所从事

的业务与被承

诺方集团有竞

争或构成竞争

的情况，承诺在

被承诺方集团

提出要求时转

让自己在该等

企业中的全部

出资或股份。并

承诺给予被承

诺方集团对该

等出资或股份

的优先购买权，

并尽力促使有

关交易的价格

是公平合理且

基于与独立第

三者进行正常

商业交易的基

础确定；承诺不

向其业务与被

承诺方集团所

从事的业务构

成竞争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其

他机构、组织或

个人提供销售

渠道、客户信息

等商业秘密；承

诺赔偿被承诺

方集团因自己

违反本协议的

任何条款而遭

受或产生的任

何损失或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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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40% 至 6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0,366.86 至 11,847.84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40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东莞、苏州及重庆三大新建基地订单量的增加，公司产能利用率继续

提升，收入增长，公司实现利润增长。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海鹏 

                                                                               2014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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